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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

八里庄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

八里庄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项目代码：2018-140423-44-02-029721）位于襄垣县八里庄境内,拟安装3台单机容量2.2MW发电机组,建设6MW风电场工程，占地面积31180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风电机组基础、箱式变电站（10kV）基础、10kV开关站、10kV集电线路、风电道路）、公用、配套及环保工程。总投资5240.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32.16万元。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恢复治理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要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规定的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和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制订详细的施工方案和植被恢复方案,在施工作业完成后，种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优势的草灌乔植物，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并避免外来物种入侵: 

1、以避让乔灌林、减少生态影响的优化调整方案进行项目建设，以保护林木为环境保护重点，微观选址选线、建设要优化风机布置，避开乔木林和灌木林；场内风电机至升压站集电线路采用架空敷设；采用降低生态破坏的设备运输方式，尽量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和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2、为了确保建设后期植被恢复，你公司须对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专门堆置，并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施工结束后将剥离土还原用于植被恢复。

3、落实风电机组区、进场进站道路区、升压站区、施工场地区、输电线路区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最大限度缩小风电机组、机电线路、进场检修道路施工边界，减轻生态破坏，边建设边恢复。风电机组施工完毕，周围全部平整覆土，恢复植被，进行绿化硬化。进场进站检修道路要进行路面硬化，两侧修建排水沟及护坡，施工结束后对道路两侧采取草灌结合恢复植被。

4、施工过程中的弃土渣要及时送指定地点堆放，并及时覆土绿化，恢复植被，禁止顺坡倾倒。

5、在风力发电机组叶片顶端部位漆红，在风力发电机组安装驱鸟器，防止叶片旋转对鸟类的伤害。

（二）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在风电机组和升压站预测超标范围内设噪声防护区，禁止规划建设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目标，并在风机所在区域提高植被覆盖度，以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按《报告表》要求做好危废的暂存、运输和管理。项目运行产生的机油、变压器检修产生的废油、事故油池废油和废旧蓄电池集中收集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
（四）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按要求设置事故油池、集水池，变压器四周设排油槽、集油坑并做好防渗措施，以防污染地下水和泄漏引发火灾事故发生，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五）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把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落实情况作为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首要依据。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委托襄垣县环境监察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

    2019年6月12日                                                       

